
菸酒查緝及檢舉案件處理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11年9月20日財政部台財庫字第11103734830號令修正發布第十二點，並自112年1月1日
生效
壹、總則

一、為執行菸酒稽查及取締業務，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本法，指菸酒管理法。

貳、權責單位

三、中央主管機關為統合協調督導處理菸酒稽查及取締暨重大違法私菸、
私酒、劣菸、劣酒案件相關事項，應設置稽查及取締督導小組，其成
員包括財政、內政、衛生、法務、海巡、漁業、地方政府及其他相關
機關。

四、地方主管機關為執行菸酒稽查及取締業務，應設置聯合稽查及取締小
組，其成員應包括財政、環保、衛生、工商（經發）、傳播媒體管理
、警察及其他相關業務機關（單位），其設置原則如下：
（一）置召集人由地方政府首長、副首長、秘書長或主任秘書擔任，

置委員若干人，由參加機關（單位）之主官（管）兼任。
（二）置執行秘書一人，由財政局（處）局（處）長兼任，或由召集

人指定人員兼任，承召集人之命，處理小組事務；置秘書一人
及幹事若干人，由財政局（處）及參加機關（單位）分別指派
人員兼任。

（三）每年應至少召開一次稽查及取締會報，必要時得臨時召開之。
（四）稽查及取締會報所需經費，由財政局（處）配合年度工作計畫

編列預算支應。小組執行任務時，其實際成員，視任務之需要
機動調整。

五、地方主管機關聯合稽查及取締小組成員，各依其業務職掌辦理本法相
關事項如下：
（一）財政局（處）辦理菸酒之稽查、取締、標示及廣告促銷管理等

事項，及相關業務機關（單位）間協調、聯繫事項。
（二）環境保護局辦理危害環境保護管理及協助扣押（留）物銷毀等

事項。
（三）衛生局辦理菸酒製造業者之菸酒產品衛生檢查、取樣檢驗、良

好衛生標準檢查、菸之標示及廣告管理等事項。
（四）傳播媒體管理單位辦理菸酒廣告媒體之管理等事項。
（五）警察局辦理有關菸酒涉及刑罰案件之偵辦、移送及主管機關實

施菸酒稽查及取締時，得依其請求予以必要之協助事項。
（六）工商（經發）局辦理有關菸酒業者登記資料之蒐集、通報、查

核之配合事項。
（七）其他相關業務機關（單位）之配合事項。



六、菸酒稽查及取締業務，由地方主管機關負責辦理。
涉嫌違法行為之行為地、結果地、行為人之住所、居所或營業所、事
務所或公務所之地方主管機關，均有管轄權。
有管轄權之機關於執掌管轄權限範圍內有調查之義務，應為必要之調
查並裁處之。但有第四項之情形者，應將調查所得有關資料移送管轄
檢察機關或應為管轄之地方主管機關。
地方主管機關查獲涉嫌違法情事，同一行為涉及刑罰案件應移送管轄
檢察機關偵辦。行政罰案件，數機關均有管轄權者，其管轄機關為處
理在先之機關。不能分別處理之先後者，由各該機關協議定之；不能
協議或有統一管轄之必要者，其管轄機關指定如下：
（一）產製、販賣、運輸、轉讓或意圖販賣、運輸、轉讓而陳列或貯

放私菸、私酒、劣菸、劣酒，或販賣逾有效日期或期限之菸酒
者，以行為地之地方主管機關為管轄機關。

（二）輸入私菸、私酒者，以行為地之地方主管機關為管轄機關；輸
入劣菸、劣酒者，以總機構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為管轄機關
。

（三）菸酒之標示、酒之廣告或促銷違反相關規定者，以總機構所在
地之地方主管機關為管轄機關。

（四）酒業者以自動販賣機方式為酒之販賣或轉讓者，以行為地之地
方主管機關為管轄機關。

（五）酒業者以郵購、電子購物或其他無法辨識購買者年齡等方式為
酒之販賣或轉讓者，以總機構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為管轄機
關。

（六）個人以自動販賣機、郵購、電子購物或其他無法辨識購買者年
齡等方式為酒之販賣或轉讓者，以物品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
為管轄機關；如查無物品所在地時，以行為人住所地之地方主
管機關為管轄機關，行為人無住所或住所不明者，以其居所地
之地方主管機關為管轄機關。

（七）未變性酒精之用途、販賣登記、購買用途證明、變性、變性劑
添加、進銷存量陳報或倉儲地點，以行為地之地方主管機關為
管轄機關。

（八）依本法第五十七條規定應沒收或沒入之菸、酒與其原料、半成
品、器具及酒類容器，由地方主管機關保管及處置。但查獲所
有人不明之菸、酒與其原料、半成品、器具及酒類容器，由查
獲地之地方主管機關負責辦理。

七、菸酒稽查及取締案件，涉全國性、縣（市）間或直轄市及縣（市）間
，有爭議性而無法分工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負責辦理，相關地方主管
機關協助辦理。

八、地方主管機關執行菸酒稽查及取締業務，而有跨越轄區情事，應知會
當地主管機關配合辦理。

九、主管機關執行菸酒稽查及取締業務，經發現有涉嫌違反環保、衛生、
工商（經發）、傳播媒體管理、海關、稅務、消防、建築或其他法令
規定者，應將有關文件送權責機關處理。



參、稽查
甲、抽檢

十、菸酒之稽查，以抽檢方式為之。

十一、地方主管機關得隨時就轄區內之菸酒業者進行抽檢；中央主管機關
亦得不定期為之。
主管機關執行抽檢，以無償（菸二條、酒二瓶為原則）或價購取樣
檢驗之菸酒產品，其數量以足供檢驗之用為限，取樣時應當場取樣
，於封口加封條並會同菸酒業者簽封後，開立收據一式二聯，由稽
查人員及受檢業者負責人或關係人簽章後，一聯交受檢業者收執，
一聯由主管機關留存，若為無償取樣檢驗者，並於收據內註明屆時
未領回者授權由主管機關處理。
菸酒業者接獲主管機關通知領回餘存受檢樣品時，應憑前項取樣收
據於一個月內向主管機關領回，屆期未領回者，由主管機關處理。

十二、地方主管機關依下列原則辦理抽檢：
（一）轄區內抽檢對象為已登記酒精販賣業者及菸酒業者，在菸酒

製造業及進口業部分，為已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許可執照
之業者；在菸酒販賣業部分，以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所建檔
經營批發或零售之業者為準。抽檢家數之計算基準，以前一
年度十二月底各該轄區內菸酒業者之家數為準。

（二）每年應至少辦理一次所有檢查項目之抽檢。抽檢家數之比例
，除菸酒製造業及已登記酒精販賣業每年應至少辦理一次外
，菸酒進口業及販賣業，應至少為百分之十以上。但轄區內
菸酒進口業者及販賣業者超過七千家時，應至少抽檢七百家
以上。非屬第一款而有販售菸酒之業者，地方主管機關得視
實際營業事實狀況及風險管控考量後，納入抽檢對象之家數
。

（三）每季應至少辦理一次部分項目之檢查。經檢查不合規定者，
應依法處理，並應不定期抽檢。

（四）每年抽檢菸酒製造業時，得要求菸酒製造業者提供各項生產
菸之尼古丁及焦油含量或酒之衛生檢驗報告備供查核。

前項第四款所稱檢驗報告，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認可之實驗室出
具之衛生檢驗報告。
第一項抽檢之實施方法、實際範圍及相關步驟，由地方主管機關定
之。其抽檢結果，應登錄「財政部國庫署菸酒管理資訊系統查緝子
系統（下稱查緝子系統）」，並於每季終了後十五日內，製成「抽
檢轄區菸酒製造業者比例季報表」、「抽檢轄區菸酒進口業者比例
季報表」、「抽檢轄區菸酒批發零售業者比例季報表」、「處理違
反菸酒管理法案件季報表」及「處理沒收及沒入菸酒情形季報表」
。
第一項所稱「所有檢查項目」，為本法第九條至第十一條、第十四
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五條至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七條
及未變性酒精管理辦法規定事項。



十三、地方主管機關應對未變性酒精製造業者、進口業者及販賣業者所填
送之「未變性酒精產製進口進銷存量月報表」、「未變性酒精銷售
明細表」等資料列冊管理，如有大量購買或購買頻繁或異常情形者
，應加強稽查。

十四、地方主管機關對涉嫌之私菸、私酒、劣菸、劣酒，得予以封存或扣
押（留），並將檢驗之樣品於五工作日內，指派當地衛生機關或委
託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認可之實驗室進行檢驗。
中央主管機關為前項之檢驗時，應於五工作日內，委託衛生主管機
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認可之實驗室進行檢驗。

十五、地方主管機關實施抽檢後，對違反本法及相關法令規定案件，應依
法取締處罰，並將處理結果副知相關機關。
對於涉嫌產製、輸入、販賣、運輸、轉讓或意圖販賣、運輸、轉讓
而陳列或貯放之私菸、私酒、劣菸、劣酒者，於判決或處分確定前
，由地方主管機關予以列管，加強稽查及抽檢，並即時更新「查緝
子系統」案件處理情形。

乙、檢舉

十六、主管機關應設置專線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受理檢舉業務，並應設
置專簿登記下列事項：
（一）檢舉人姓名、地址、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及檢舉時間。
（二）被檢舉者之姓名及地址、公司或商號名稱、負責人姓名及營

業地址。但檢舉人無法敘明者得免記載。
（三）違法事實或可供偵查之線索。
以電話檢舉之案件，受理機關應複誦其檢舉內容。
以書面檢舉之案件，受理機關應檢閱該書面是否已敘明第一項規定
事項；未敘明者，應予補註。
親自檢舉而未提出書面之檢舉案件，受理機關應依第一項所定事項
，將檢舉事實作成筆錄（或訪談紀錄），交由檢舉人閱覽後，於其
上簽名、蓋章或按指印。但檢舉人不識文字者，應對其朗讀檢舉筆
錄（或訪談紀錄）或告以要旨後，請其簽名、蓋章或按指印。

十七、檢舉案件附有違章證物者，應詳細清點、編號，並加蓋受理機關之
騎縫章。

十八、檢舉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受理：
（一）匿名或不以真實姓名檢舉。但有具體事證，不在此限。
（二）具名檢舉而無具體事證。

十九、受理之檢舉案件，如非所轄，仍應先行受理，儘速以密件移送該管
機關辦理，並副知檢舉人。
主管機關對檢舉案件之處理情形，應以密件函復檢舉人。



十九之一、中央主管機關受理檢舉案件，按其檢舉內容應屬地方主管機關
管轄者，應即移送第六點第四項各款有管轄權之地方主管機關
處理。

二十、主管機關為蒐集事證，必要時，得通知檢舉人限期補提資料或前往
其處所訪談或約請檢舉人至辦公處所說明。

二十一、受理檢舉機關及主管機關對檢舉人之姓名、地址、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及其他足資辨識檢舉人身分之資料應予保密。
檢舉書函、相關筆錄（或訪談紀錄）或違章證物等檢舉資料，應
另行保存，不得附於調查案卷內。但法令另有規定或情形特殊者
，不在此限。
洩漏前二項資料之人員，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處罰或懲處。

二十二、檢舉人之生命、身體或自由有受立即危害之虞時，主管機關應洽
請警察機關提供保護。

丙、案件處理

二十三、主管機關派員進行稽查及取締，應至少有二人共同執行職務。必
要時，得洽請警察或其他治安機關派員協助。

二十四、稽查人員執行稽查及取締，應出示機關公函或該機關核發之稽查
證；對於菸酒製造業者及進口業者，得於實施稽查前發函通知稽
查時間及需準備資料。

二十五、主管機關辦理菸酒稽查及取締，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發函通
知受檢業者：
（一）受檢業者被檢舉有違法行為。
（二）依據相關事實，認受檢業者有違法行為。
（三）預先通知有礙稽查之進行。

二十六、實施稽查，需跨他轄區時，可採函查或實地調查方式進行，他轄
區機關應予協助。

二十七、稽查人員為稽查取證，向受檢業者索取有關帳簿、文據、菸品或
酒品真偽鑑定報告或來源證明文件及其他必要之資料原件時，應
書立收據交付當事人。不能取得原件者，應照相、影印或複製有
關資料存證，並於相關文書上敘明保有原件之單位或個人及其出
處，請原件保存單位或個人簽註「與原件核對無誤」或「與正本
相符」字樣，並簽名、蓋章或按指印。受檢業者或關係人拒絕簽
名或蓋章時，稽查人員應予敘明，並由會同稽查之其他人員簽名
或蓋章證實。



二十八、稽查之結果，主管機關除應於現場製作「菸酒稽查抽檢紀錄表」
或「查獲違法嫌疑菸酒案件現場處理紀錄表」外，並應儘速依法
處理。
前項紀錄表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稽查經過（包括受檢業者名稱、負責人或關係人姓名、稽

查時間、地點及稽查事項）。
（二）處理意見及依據法令。
（三）其他說明事項。

二十九、稽查人員有涉嫌瀆職之情事，經查明屬實者，應依法議處；其觸
犯刑責者，移送檢察機關偵辦。

丁、重大私劣菸酒案件處理

三十、民眾因飲用私酒、劣酒發生二人以上之傷亡事故，或傷亡未達二人
，經研判危害層面有擴大影響之虞者，以重大私酒、劣酒傷害事故
案件處理。

三十一、轄區內發生重大私酒、劣酒傷害事故案件，地方主管機關應即將
處理情況及傷亡人數，依「飲用私劣酒發生重大傷害事故緊急通
報作業規定」通報地方主管機關聯合稽查及取締小組，轉報中央
主管機關及相關機關（單位），得視情況報請管轄檢察機關偵辦
，並利用傳播媒體發布相關訊息，請消費大眾注意防範。

三十二、地方主管機關自行查獲或接獲通報發生重大私菸、私酒、劣菸、
劣酒傷害事故案件，地方主管機關聯合稽查及取締小組應即派員
會同警察或其他治安機關人員就源追查，並赴現場及相關處所，
進行菸酒成品及半成品之盤點及記錄後，予以封存或扣押（留）
，迅即就該菸酒作初步篩檢，並即送往檢驗單位作精確檢測。

三十三、地方主管機關查扣涉嫌導致民眾重大私菸、私酒、劣菸、劣酒傷
害事故案件，經認定有重大危害人體健康時，應將查獲之產製、
輸入、販賣私菸、私酒、劣菸、劣酒之相關人員，移送管轄檢察
機關偵辦，並將涉案私菸、私酒、劣菸、劣酒名稱、標籤、圖樣
、規格、製造或進口業者名稱及地址，併同檢驗結果等資料先行
傳送中央主管機關（公文後補）以辦理公告禁止產製、輸入或販
賣之命令。地方主管機關應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產製、輸入
或販賣後，抽查其轄區內菸酒販賣業者是否確已停止販賣，如有
違反，應依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移罰。

肆、查獲物處理
甲、搜索及扣押(留)

三十四、對涉有犯罪嫌疑之案件，主管機關得洽請警察或其他治安機關人



員報請檢察官許可後向管轄所在地法院聲請搜索票，會同管區警
察或自治人員（村、里、鄰長）前往搜索票記載地點執行搜索，
查扣相關之帳簿、文件等證物。

三十五、稽查人員查獲涉嫌違法情事，為採集證物而扣押（留）、封存或
取樣檢驗菸酒，應當場作成「查獲違法嫌疑菸酒案件現場處理紀
錄表」數份，由受檢業者負責人或關係人簽名，其中一份（收執
聯）交由其保留。其有拒不簽章者，稽查人員應於紀錄表內加註
受檢業者或關係人拒絕簽名字樣，由會同稽查之其他人員簽名或
蓋章證實。
前項處理紀錄表應詳載：稽查時間、地點、數量、涉嫌違章事實
、菸酒來源、產製或進口業者名稱、製造、輸入或購買日期、現
場陳列或倉庫存放、菸酒品名、規格、單位及數量等情形。若查
獲涉嫌之私菸、私酒、劣菸、劣酒，有繼續發酵或危害環境衛生
之虞，且已為必要之處置者，應加註其處理情形。
第一項查獲之涉嫌違法菸酒需取樣存證或送驗時，應當場取樣品
（菸二條、酒二瓶為原則），於封口加封條；送驗之菸酒，應於
送驗公函內敘明封口完整。扣押（留）物品需檢驗或鑑定以作為
移（處）罰依據者，檢驗部分得指派或委託當地衛生機關或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認可之實驗室為之，至涉及仿冒鑑定部分，除國內
產製部分送原廠鑑定，並於十工作日內回復結果外，進口部分由
原產製廠商或其在臺灣分公司協助鑑定，並於三十工作日內回復
結果。

三十六、涉嫌違反刑罰規定之扣押物品，應移送檢察機關或法院依本法第
五十七條規定沒收之。
前項扣押物品，經檢察機關為不起訴處分，或法院為無罪判決或
因故未予沒收，認屬有本法第五十七條規定應沒入者，依法沒入
之，並副知檢察機關。

三十七、扣押（留）之菸酒時，應裝箱簽封；並於封條上註明菸酒品名、
規格、單位及數量。但無法裝箱之菸酒，應分類捆紮後，於綑紮
結頭處簽封，並註明菸酒品名、規格、單位及數量。

三十八、扣押（留）之菸酒，應搬運至指定之倉庫保管。但搬運不便或保
管困難者，得於現場封存後，交受檢業者之負責人或關係人具結
保管。
前項私菸、私酒、劣菸、劣酒，其有繼續發酵或危害環境衛生之
虞者，得為必要之處置。

乙、扣押(留)物品之保管及處置

三十九、管理人員收到移送之涉嫌菸、酒與其原料、半成品、器具及酒類
容器時，應立即逐一點收、編號、設簿登記，並於物品上加貼標
籤後，進倉妥慎保管。點收時，發現有與「查獲違法嫌疑菸酒案
件現場處理紀錄表」不符或有異樣者，除應面告移送人員，並於



各自收執之紀錄表上註明外，對該不符或異樣之原因，應續予查
明。

四十、地方主管機關依相關事證，認為已無保管扣押（留）物品之必要，
其屬行政罰案件，應通知應受發還人領回；刑罰案件，應依法院裁
判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但地方主管機關認屬有本法第五十七條規定
應沒入者，依法沒入之，並副知檢察機關。
前項通知函應書明具領處所，應受發還人應攜帶證件（身分證明文
件、查獲違法嫌疑菸酒案件現場處理紀錄表之收執聯）及具領期間
（收到通知書起六個月內）。

四十一、應發還之扣押（留）物品，如應受發還人所在不明或其他事故無
法送達通知書者，應另公告於六個月期限內招領。

四十二、逾前二點規定期限而未具領之物品，比照沒收或沒入物之處置方
式辦理。

四十三、沒收或沒入之菸酒，以銷毀以外之方式處置時，應依本法第四十
四條及其施行細則規定辦理。
經沒收或沒入之酒類標售時，辦理標售機關應於投標須知及合約
中載明，得標人須於轉讓或販售前應符合酒之標示規定。其由海
關辦理部分，海關應將得標人相關資料函送中央主管機關轉請地
方主管機關查察；其由地方主管機關辦理者，地方主管機關應將
得標人相關資料函知其他地方主管機關查察，並副知中央主管機
關。如有未依規定標示而於販售時被查獲者，地方主管機關除依
法處罰外，並應通知標售機關取消該得標人爾後之投標資格。
沒收或沒入之菸、酒與其原料、半成品銷毀時，應會同相關機關
（單位）為之（如倉儲管理、政風等），並依環境保護、衛生等
法令規定辦理，以避免銷毀物外流或遭食用之情事。主管機關除
自行辦理銷毀外，亦得委託有關機關（構）代為執行。

伍、處罰

四十四、違反本法之行政罰案件，主管機關應開立裁處書，並登錄於「查
緝子系統－行政罰作業」後，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送達當事人
，並副知相關機關。
主管機關處理行政救濟案件及移送強制執行案件之辦理情形及結
果，應分別設置專簿紀錄列管或登錄於「查緝子系統－行政救濟
作業及行政罰作業－罰鍰收繳情形維護」。

四十五、違反本法之行政罰案件，其裁罰參考基準如下：
（一）違反本法第四十五條至第四十八條案件之違規行為態樣及

裁罰認定參考基準如附表。
（二）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裁罰之案件：

1.第一次查獲者，除查獲現值未達新臺幣五萬元者，處新



臺幣五萬元罰鍰外，查獲現值超過新臺幣五萬元者，處
查獲現值加計新臺幣五萬元罰鍰，最高處新臺幣一百萬
元罰鍰。
2.第二次查獲者，處查獲現值加計新臺幣五十萬元罰鍰，
最高處新臺幣一百萬元罰鍰。
3.第三次以後查獲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罰鍰。

（三）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裁罰之案件，依超過免稅數
量，由海關分別按每條（二百支）捲菸、每磅菸絲、每二
十五支雪茄或每公升酒處以罰鍰，計算基準如下：
1.捲菸：攜帶超過免稅數量者，每條（二百支）處新臺幣
一千元罰鍰。
2.菸絲：攜帶超過免稅數量者，每磅處新臺幣三千元罰鍰
。
3.雪茄：攜帶超過免稅數量者，葉捲雪茄菸每二十五支處
新臺幣四千元罰鍰；非葉捲雪茄菸每二十五支處新臺幣
五百元罰鍰。
4.酒：攜帶超過免稅數量，酒精成分超過百分之十者，每
公升處新臺幣二千元罰鍰；酒精成分在百分之十以下者
，每公升處新臺幣五百元罰鍰。

（四）依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裁罰之案件：
1.第一次查獲者，除查獲現值未達新臺幣三萬元者，處新
臺幣三萬元罰鍰外，查獲現值超過新臺幣三萬元者，處
查獲現值加計新臺幣三萬元之罰鍰，最高處新臺幣五十
萬元罰鍰。
2.第二次查獲者，處查獲現值加計新臺幣二十五萬元之罰
鍰，最高處新臺幣五十萬元罰鍰。
3.第三次以後查獲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罰鍰。

（五）依本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裁罰之案件：
1.第一次查獲者，除查獲現值未達新臺幣三十萬元者，處
新臺幣三十萬元罰鍰外，查獲現值超過新臺幣三十萬元
者，處查獲現值加計新臺幣三十萬元之罰鍰，最高處新
臺幣三百萬元罰鍰。
2.第二次查獲者，處查獲現值加計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之
罰鍰，最高處新臺幣三百萬元罰鍰。
3.第三次以後查獲者，處新臺幣三百萬元罰鍰。

（六）依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裁罰之案件：
1.第一次查獲者，除查獲現值未達新臺幣二十萬元者，處
新臺幣二十萬元罰鍰外，查獲現值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
者，處查獲現值加計新臺幣二十萬元之罰鍰，最高處新
臺幣二百萬元罰鍰。
2.第二次查獲者，處查獲現值加計新臺幣一百萬元之罰鍰
，最高處新臺幣二百萬元罰鍰。
3.第三次以後查獲者，處新臺幣二百萬元罰鍰。

（七）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但書、第四十六條第一項但書、
第四十七條第一項但書、第四十八條第一項但書規定裁罰
之案件，在罰鍰金額不超過各該條規定之上限下，第一次
查獲者，處查獲現值一倍罰鍰；第二次查獲者，處查獲現
值二點五倍罰鍰；第三次以後查獲者，處查獲現值五倍罰
鍰。

（八）依本法第五十條第一項規定裁罰之案件：
1.屬未涉及標示不實或使人誤信之情形：



(1)第一次查獲者，限期補正。
(2)第二次查獲者，處新臺幣三萬元罰鍰。
(3)第三次查獲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罰鍰。
(4)第四次以後查獲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罰鍰。
2.屬涉及標示不實或使人誤信之情形：
(1)第一次查獲者，處新臺幣三萬元罰鍰。
(2)第二次查獲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罰鍰。
(3)第三次以後查獲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罰鍰。

（九）依本法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裁罰之案件：
1.第一次查獲者，處新臺幣六萬元罰鍰。
2.第二次查獲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罰鍰。
3.第三次查獲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罰鍰。

（十）依本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裁罰之案件：
1.第一次查獲者，處新臺幣三萬元罰鍰。但屬警語已標示
惟其標示不明顯、不完整或不符本法施行細則規定者，
限期改正。
2.第二次查獲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罰鍰。
3.第三次以後查獲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罰鍰。

（十一）依本法第五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裁罰之案件：
1.第一次查獲者，限期改正。
2.第二次查獲者，處新臺幣三萬元罰鍰。
3.第三次查獲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罰鍰。
4.第四次以後查獲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罰鍰。

（十二）依本法第五十二條至第五十四條規定裁罰之案件：
1.第一次查獲者，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2.第二次查獲者，處新臺幣十五萬元罰鍰。
3.第三次以後查獲者，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罰鍰。

（十三）依本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裁罰之案件：
1.第一次查獲者，處新臺幣一萬元罰鍰。
2.第二次查獲者，處新臺幣三萬元罰鍰。
3.第三次以後查獲者，處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前項之裁罰，應視個案情節輕重，審酌違反行為應受之責難程度
、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分
者之資力，酌情加重或減輕其罰。
第一項第八款至第九款所定按查獲次數處罰之規定，自首次查獲
之日起算，至次年當日之前一日止，並限再次查獲同一品牌名稱
之菸酒及相同違法事實。第一項第十款至第十一款或第十二款之
依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一款裁罰違反進銷存量陳報規定案件，所定
按查獲次數處罰之規定，自首次查獲之日起算，至次年當日之前
一日止。

四十六、前點所稱「現值」，指查獲時，該項違規菸酒當地同時期之市場
價格，其原則上應不低於有關該菸酒產製及銷售之各種成本及費
用（含應負擔之各種稅費）。
前項查獲之違規菸酒：
（一）未標貼售價者，依現值認定。
（二）已標貼售價者，其標貼之售價高於現值時，依標貼售價認

定，若低於現值時，依現值認定。



四十七、違反本法之刑罰案件，由警察或其他治安機關移送檢察機關者，
應副知地方主管機關，地方主管機關應填具「菸酒刑罰案件移送
書」三份，一份連同附件移送管轄所在地檢察機關偵辦，一份送
中央主管機關，一份存卷備查。
地方主管機關於收到警察或其他治安機關移送檢察機關之移送書
時，應查對其內容（如扣押物品名或數量以及引用之法條等）是
否有誤載或遺漏之情事，若有應於併案移送時聲請更正。

四十八、地方主管機關於收到檢察機關之職權不起訴處分書、緩起訴處分
書、起訴書、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或法院判決書時，應立即查對
並登記於「刑罰案件移送後處理情形紀錄表」，及登錄於「查緝
子系統－刑罰作業」；如有扣押物應沒收而未諭知沒收，或扣押
物品名或數量有誤者，地方主管機關得函請該管轄檢察機關，依
法處理。

四十九、地方主管機關收到偵查不起訴處分書或法院無罪判決書後，如發
現新證據、新事實或認為原處分、判決不當時，得檢具相關證據
、資料，函請承辦檢察官重行偵查或提起上訴。

陸、附則

五十、違法菸酒案件，同時違反本法及海關緝私條例規定者，依下列分工
原則辦理：
（一）違反本法行政刑罰及海關緝私條例行政罰部分：

1.在通商口岸查獲者，由海關逕移司法機關偵辦，並副知中
央主管機關及地方主管機關。
2.非通商口岸查獲者，由查獲之警察、其他治安機關或地方
主管機關逕移司法機關偵辦。
3.案經司法機關就刑事案件為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
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
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除屬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案件
，依同條第二項規定移由地方主管機關依法裁處（包括罰
鍰及物之沒入）外，依行政罰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從一重
原則，如以本法裁處為重者，移由地方主管機關依法裁處
，若海關緝私條例較重，則由海關依法裁處。

（二）違反本法行政罰及海關緝私條例行政罰部分：
1.屬本法第四十五條第四項案件，由海關依法裁處。
2.屬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案件，依同條第二項規定移由地
方主管機關依法裁處。
3.依行政罰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從一重原則，如以本法裁處
為重者，移由地方主管機關依法裁處，若海關緝私條例較
重，則由海關依法裁處。

五十一、地方主管機關辦理菸酒稽查及取締相關業務，得對業務相關人員
依辦理情形，酌予獎懲。
地方主管機關辦理私菸、私酒、劣菸、劣酒稽查及取締業務，中
央主管機關得就其辦理之績效，擇優發給獎助金。


